
近日，县公安局周庄派出所成功查处

一起在居民小区内多处张贴涉黄小广告、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案件，现场抓获违法

行为人陈某、高某。

周庄派出所民辅警在开展日常入户走

访工作时发现，辖区一小区内多个楼栋的墙

壁、住户门禁等位置被非法张贴印有疑似招

嫖信息的小广告，严重破坏了小区的环境卫

生和文明形象，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

发现该情况后，周庄派出所迅速组织警

力开展调查走访与摸排工作。经连续排查，

10月28日凌晨，民辅警在一居民小区将正在

实施张贴行为的陈某、高某二人当场查获。

经查，自2025年10月起，违法行为人陈

某、高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多次在居民小区

的楼道墙壁、住户门禁等处大量张贴涉黄

小广告。二人的行为不仅影响小区整体环

境，更严重扰乱了社会公共秩序，其违法事

实清楚、证据确凿。

目前，县公安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对陈某、高某

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陈亚诗）

小区惊现涉黄广告 民辅警蹲守抓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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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近日，一起迟到多年的抚养费纠纷

案件，在县人民法院执行法官李延彬的

不懈努力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这不仅是一笔抚养费的顺利执结，更是

一次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坚定守护，

展现了司法力量在化解家庭矛盾、维系

亲情纽带中的积极作用。

时间回溯至2014年，张某与王某经

法院判决离婚，婚生男孩王小某由母亲

张某抚养，父亲王某则需按月支付 400

元抚养费，直至孩子年满 18 周岁。然

而，判决生效后，因为彼此间的情绪纠

葛，张某拒绝王某探视孩子，于是王某也

不履行支付义务，这笔抚养费就此悬

置。2018年，张某不幸因病离世，年幼的

王小某与外婆相依为命，另一边，王某也

重组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时光流逝，

逐渐长大的王小某因为生活压力，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父亲王某支付拖

欠多年的抚养费。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承办法官高

度重视，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金钱追

索案件，更关系到一名未成年人的成长

保障和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执行法官

李延彬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对王某的

财产情况进行调查，并依法对其采取了

相应的限制措施，施加执行压力；另一方面，积极与王某联系，

耐心地向王某释明法律规定的抚养义务不容推卸，生效判决必

须履行，同时也从人伦亲情角度出发，引导其认识到作为父亲

对子女应尽的责任。法官的谈话既讲清了法律的刚性，也注入

了情感的暖流。最终，王某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表示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同意支付拖欠的抚养费，双方就支付金额和方式达

成一致，该案得以顺利解决。 （范珂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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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持续净化市场环境，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

劣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市场公

平秩序，10月30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县派驻纪

检监察组及特邀行风监督员的全程监督下，在文

峰路垃圾处理站对近期查没的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依法进行了公开、环保的无害化销毁。

本次集中销毁的物品涵盖食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日用品等6大类，共计65批次。销毁前，工

作人员依据规定流程，对物品进行了逐一清点、核

对与登记。销毁过程严格遵循环保、安全原则，根

据物品特性，主要采取拆解、压碎等物理方式进行

无害化处理，杜绝二次污染。整个过程全程录音

录像，确保了处置行为的可追溯性。

该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晓丽表示：“此次集中

销毁行动，既是对前一阶段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成

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对不法经营者的有力震慑，充

分彰显了县委县政府以及市场监管部门坚决捍卫

知识产权、维护安全放心消费环境的坚定决心。

同时呼吁，打击假冒伪劣绝非一部门之事，亟需广

大群众积极参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畅通

12315等投诉举报渠道，凝聚社会共治合力，让违

法产品无处藏身，共同守护好我们的‘安心购’市

场环境。”

（裴晓惠）

销毁“问题品” 守护“安心购”
县市场监管局依法公开销毁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10月23日，县法院闹店法庭与县公安局石桥派出所

积极联动，调解一起请求变更公司登记信息纠纷案。

张某甲与张某乙是某原材料生产公司的股东，在公

司经营过程中发生矛盾。张某甲采取围堵方式扰乱公

司正常经营，张某乙报案，石桥派出所接警。

与此同时，双方因公司登记纠纷起诉至县法院。闹

店法庭法官承办该案后，详细翻阅卷宗材料。在开庭审

理过程中，法官深入了解了案件情况。考虑到双方当事

人同时存在行政纠纷、民事纠纷，为避免纠纷升级，法官

积极协调，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与石桥派出所民警

共同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中，法官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从法律角度为双

方当事人深入剖析案情及争议焦点、阐明法律规定、提

出法律建议，并与民警一起，从常理、人情等角度出发，

用心劝导双方当事人。经过法官、民警的共同努力，双

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得以缓和，为下一步化解矛盾纠纷

打下了基础。

办案法官表示，本次协同联动调解是县法院深化府

院联动机制的实践，突破了单个部门调解的局限，既实现

了信息互通，又发挥了各方专业优势，实现了基层治理资

源有效整合。闹店法庭将进一步优化基层治理方式，探

索矛盾纠纷化解新方法，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动

力，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姚向阳 周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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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为切实做好校园

交通安全教育工作，提升学生“知危险 会避险”

能力，全面保障学生们的出行安全。近日，县公安

局交管大队民辅警走进为民路小学，开展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将

交通安全“移动课堂”搬进校园，通过“宣教+互

动”的沉浸式体验，为孩子

们系好交通安全的“第一粒

扣子”。

活动现场，宣传民辅警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

水平，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的语言，从步行安全、乘车安

全、骑车安全等多个方面，详

细地向同学们传授交通安全

知识，并结合学校周边实际

情况，讲解了学生在上学、放

学途中可能遇到的一些交通

安全状况，以及横过马路时

要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在

公路上嬉戏打闹等交通安全

常识。反复提醒大家自觉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坚决

不乘坐无牌车，不乘坐超载车辆，不乘坐黑三轮，

确保自己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

活动采取提问、互动等方式，让同学们在一问

一答中巩固所学安全知识。同学们积极踊跃地参

与其中，在欢乐的氛围里，进一步加深了对交通安

全重要性的认识。 （马沛沛 文/图）

文艺普法进校园 寓教于乐护平安

警方提醒

张贴涉黄小广告属于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将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坚决

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请广大居

民自觉抵制此类违法信息，不扫描、不

传播，如发现类似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或向辖区派出所举报，共同营造干

净、整洁、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


